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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公告编号：2017-106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2018 年度可能与关联方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度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预计与各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

计不超过 3,600 万元，其中与深圳盛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灿科技”）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3,400 万元，与杭州益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

趣科技”）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00 万元，与深圳市国溢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溢工程”）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00 万元。公司 2017 年与盛

灿科技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320.2880 万元；与益趣科技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45.9200

万元；与国溢工程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45.6025 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况，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2、2018年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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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8 年预计与关联方盛灿科技、益趣科技及国溢工程累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不超过 3,600 万元（不含税），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发

生（不超过）金

额 

截止 2017 年 12

月 29 日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 

盛灿科技 自助终端及智能

支付产品 

400.0000  1.2880  

益趣科技 50.0000  18.7200  

小计 -- 450.0000  20.0080  

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益趣科技 
软件平台开发服

务 
50.0000  27.2000  

小计 -- 50.0000  27.2000  

接受关联方提供

的劳务 

盛灿科技 系统技术服务 3,000.0000  319.0000  

国溢工程 
接受 LED项目施

工及维护劳务 
100.0000  45.6025  

小计 --  3,100.0000  364.6025  

合计 -- 3,600.0000  411.8105  

附注：公司因向益趣科技采购了一台自助终端产品，交易金额 0.37 万元，发生了一笔

偶发关联交易。 

3、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预

计金额 

实际发生

金额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商品 

盛灿科技 自助终端及智

能支付产品 

2,000.00 1.2880  99.94% 

2017 年 2 月

11 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

上，公编号

2017-009 

益趣科技 800.00 18.7200  97.66% 

小计 -- 2,800.00 20.0080  99.29% 

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 

益趣科技 
软件平台开发

服务 
50.00 27.2000  45.60% 

小计 -- 50.00 27.2000  45.60% 

接受关联方提

供的劳务 

盛灿科技 系统技术服务 1,000.00  319.0000  68.10% 

国溢工程 

接受 LED 项目

施工及维护劳

务 

220.00  45.6025  79.27% 

2017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

上，公告编号

2017-031 

小计 -- 1,220.00  364.6025  70.11%   

合计 -- 4,070.00  411.8105 89.8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17 年度因部分市场环境发生改变，公司局部调整了

市场策略，减少了关联商品的销售。另公司因自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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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求减少了对关联方劳务服务的需求。以上原因导

致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与年初预计金额

有一定差异，这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

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1、深圳盛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盛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07 月 16 日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研路 9 号比科科技大厦 901-A 

法定代表人：高兴 

注册资本：（人民币）2384.1085 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计算机网络

工程施工；电子产品的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硬件上门维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从事广告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盛灿科技的总资产为 12,673.82 万元，净资产为

9,950.54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08.77 万元，净利润-587.02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 2016 年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增资参股盛灿科技，持有盛灿科技 8.33%

的出资比例。公司副总裁傅德亮担任盛灿科技的董事，除此之外公司与盛灿科技

无其他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将盛灿科

技作为公司关联方列示。 

（3）履约能力分析 

盛灿科技主要业务为向传统企业和微商户提供定制化的“互联网+”解决方

案，帮助传统企业和微商户实现基于微信的 O2O 解决方案。 

关联方盛灿科技作为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新三板上市公司）经营正常和

资信良好，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法人主体，综合其实际经营

情况，公司认为其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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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州益趣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益趣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11 日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晖路 487 号 3 号楼 311 室 

法定代表人：蒋海军 

注册资本：1133.6154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电

子产品、计算机网络技术、环保设备；服务：物业管理、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仅

限物联网信息服务）、代收燃气费、水费、电费，机械设备安装、维修；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网上销售：电子产品、计算

机软硬件、五金交电、文化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

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家具、珠宝首饰、初级食用农产品、水果、

通讯设备、建筑材料、工艺礼品、钟表、眼镜、玩具、卫生洁具、陶瓷制品、橡

胶及塑料制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益趣科技总资产为 1,424.18 万元，净资产为 118.11

万元，2017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5.04 万元、净利润-220.16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证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通网络”）出资人民

币 429 万元参股益趣科技，持有益趣科技 14.286%的出资比例。公司副总裁傅德

亮担任益趣科技的董事，除此之外公司与益趣科技无其他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将益趣科

技作为公司关联方列示。 

（3）履约能力分析 

益趣科技主要业务为通过对公共服务区域及社区进行环保袋智能分发机、智

能化垃圾分类设备等的使用投放，对其广告位收费取得收益。 

本次关联交易为益趣科技委托公司生产自助设备、提供软件平台开发服务，

系公司与益趣科技之间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益趣科技目前处于业务发展拓展期，

但综合其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认为其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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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市国溢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国溢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05 月 06 日 

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办塘尾社区足球场旁幸福花园 3 栋 1201 室 

法定代表人：龚小曼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设备设施的安装、绿化、亮化及维护；投资举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国溢工程总资产为 167.78 万元，净资产为 3.14 万

元，2017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95 万元、净利润 8.6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原副总裁李国政（于 2017 年 6 月 5 日辞职）近亲属兄弟李国良占有国

溢工程 50%的出资比例，李国良的配偶龚小曼占有国溢工程 50%的出资比例。

李国良及龚小曼为国溢工程的实际控制人。另国溢工程的法定代表人为龚小曼，

监事为李国良，除此之外公司与国溢工程无其他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10.1.5 条第四款规定，公司将国

溢工程作为公司关联方列示。 

（3）履约能力分析 

国溢工程主要业务为建筑设备设施的安装、绿化、亮化及维护。本次关联交

易主要为国溢工程为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佳明光电提供的 LED 照明相关项目的施

工承包、工程维护等服务。系公司与国溢工程之间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综合其

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认为其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与盛灿科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盛灿科技销售自助终端及智能支付产品，预计 2018 年度金额不超过

400 万元；向盛灿科技采购智能支付设备关联平台的软件开发服务，预计 2018

年度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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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益趣科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益趣科技委托公司进行环保袋智能分发机、智能化垃圾分类设备等自助终端

设备设计及定制化生产，预计 2018 年度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公司为益趣科技提

供产品设计、开发及测试等服务，预计 2018 年度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 

3、与国溢工程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佳明光电与国溢工程之间的交易主要是国溢工程为公司

或其全资子公司佳明光电提供的 LED 照明相关项目的施工承包、工程维护等服

务。公司、全资子公司佳明光电根据合同约定指定项目工程所需材料并确定施工

方案，国溢工程提供施工安装或后期的工程检测、验收。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盛灿科技、益趣科技及国溢工程之间的交易按市场化原则进行，各方

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

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益趣科技之间的交易，系双方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公司为益趣科技

提供自助发放智能终端产品和软件开发服务，有助于益趣科技业务开展和市场推

广，促进公司自助终端产品的销售。 

公司与盛灿科技之间的交易，系双方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公司向盛灿科技

销售自助终端、智能支付产品及采购智能支付设备关联平台的软件开发服务，有

利于双方的业务合作，促进公司金融支付产品的销售。 

公司及佳明光电与国溢工程之间的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所发

生的日常经营行为，双方按市场价格定价，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协议价款。 

公司与盛灿科技、益趣科技、国溢工程之间的关联交易为持续的、经常性关

联交易，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公司与关联方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

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合理确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行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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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及监事会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沟通并获得了我们的认可，

经我们审核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证通电子与盛灿科技、益趣科技及国溢工程之间正常的

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以市场公允价定价，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

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

合市场原则，决策程序合法，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

公司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及文件资料，了解关联方基本

情况、以往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定价原则及交易金额。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

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保荐机

构同意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3、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

交易行为，交易以市场公允价定价，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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